
○○股份有限公司因多層次傳銷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發文機關：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發文字號：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90.05.28. （九十）公處字第074號處分書

發文日期：民國90年5月28日

被處分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右被處分人因多層次傳銷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左

：

　　　　主　　文

一、被處分人經營多層次傳銷，其參加人取得佣金、獎金或其他經濟利益

　　，主要係基於介紹他人加入，而非基於其所推廣或銷售商品或勞務之

　　合理市價，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三條規定；被處分人變更公司執照

　　及營利事業登記證（即變更公司名稱、負責人及資本額）等應報備事

　　項，未依法於變更後十五日內向本會報備，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三

　　條之四授權訂定之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

二、被處分人應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立即停止前項前段之違法行為

　　。

三、被處分人應於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七日內，檢具變更後之公司執照

　　及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向本會報備。

四、處新臺幣一百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按據民眾指稱被處分人於八十七年八月間推出「名車專案」以多層次

　　傳銷方式銷售會員卡，並於規章中載明「會員得享有中餐廳、啤酒屋

　　......、保齡球館、游泳池、羽、網球場、汽車旅館等八折優待」以

　　招徠會員，後發現「保齡球館、游泳池、羽、網球場、汽車旅館」等

　　均非被處分人所經營，會員持卡消費要求八折遭拒，被處分人非但不

　　處理，卻仍繼續販售會員卡，相關會員權益部分之中餐廳及啤酒屋等

　　亦不營業挪為他用，致影響會員權益。被處分人於八十七年八月以「

　　名車專案」向本會報備從事多層次傳銷，惟於同年九月及八十八年二

　　月間二度調整入會費及月費，涉未依規定辦理變更報備；另被處分人

　　稱「會員憑卡可至雜誌（○○旅遊雜誌）內各景點享受折扣」，惟實

　　際上雜誌內部分景點不接受持卡會員折扣，蓋該雜誌與被處分人雖係

　　業務結盟，各景點與該雜誌又屬個案簽約，有其期效性，合約到期未

　　續約則無折扣優惠，而被處分人既未事先對會員履行告知義務，又未

　　於事後為補償等語。

二、鑑於被處分人於從事傳銷活動數月間，曾多次修正其營運制度，且據

　　檢舉人所稱被處分人於其規章中雖載明「會員得享有中餐廳、啤酒屋

　　......、保齡球館、游泳池、羽、網球場、汽車旅館等八折優待」，

　　惟後發現「保齡球館、游泳池、羽、網球場、汽車旅館」等均非被處

　　分人所經營，卻仍繼續販售該會員卡，致影響會員權益等情，爰有進

　　一步深究被處分人傳銷業務經營之必要。

（一）被處分人原始報備資料說明



　　1.依照被處分人八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向本會報備之傳銷組織及計劃

　　　，其推出「○○會員卡」專案，以經營生活館並推廣會員卡為營運

　　　項目。欲成為參加人者，需繳交入會手續費一千元、會員卡費六千

　　　元、二天一夜招待券三千元、旅遊指南二千元及三個月月會費一萬

　　　零五百元，合計為二萬二千五百元。

　　2.參加人每推廣一張會員卡可領取推廣獎金五千元，並經由增員方式

　　　按月領取第一層級至第九層級之整體績效獎金；另有配車獎勵制度

　　　，即參加人直接增員三人、五人或七人，所屬下線成員達二十三人

　　　、三十六人或五十人，且第三層級至少十一位參加人，則可配取四

　　　十五萬元、五十六萬元或七十二萬元之汽車；倘直接增員九人或十

　　　一人，所屬下線成員達九十人或一三０人，且第三層級至少十八位

　　　參加人，則可配取一一０萬元或一五０萬元之汽車；直接增員十三

　　　人、十五人或二十五人，所屬下線成員達一六０人、一九八人或三

　　　九五人，且第三層級至少二十一位參加人，則可配取一八五萬元、

　　　二二０萬元或三００萬元之汽車。參加人倘達配車標準而不願領用

　　　配車時，亦可按月領取現金，其計算方式係以「配車金額×40％／

　　　24」。另提撥參加人每月繳交月會費之百分之五予協理、副督導、

　　　督導、副總監及總監等高階參加人作為領導績效月分紅，以鼓勵參

　　　加人努力晉升。

　　3.參加人購買之會員卡有效期限為二年，期滿未被停權者，得繳交一

　　　千元換發新卡，繼續取得會員資格。會員得以八折優待享有○○生

　　　活館相關設施及商品，並得於該生活館簽約之全國各地休閒渡假、

　　　旅遊、購物、餐飲、美容等商店享有折扣優惠，被處分人並將前稱

　　　「配車方案」列為會員福利。

　　4.被處分人所稱之「○○」係其向○○有限公司（下稱○○公司）承

　　　租，期限為十年，內部裝潢及規劃均由被處分人出資籌畫，服務內

　　　容包括蒙古烤肉、卡拉ＯＫ等；有關旅遊、餐飲等折扣優惠，則是

　　　被處分人與「○○報社」簽約購買「○○貴賓金卡」計二千張（每

　　　張價格為三百元），會員持卡至「○○報」雜誌所載特約廠商或據

　　　點消費時可享折扣，有效期限至八十九年十月。關於前稱之「經理

　　　名車專案」，被處分人表示係以租賃方式提供車輛，配車期為二年

　　　，倘會員遲延繳納月費則喪失使用權，被處分人主張其配車成本約

　　　為營收之百分之四十。

　　5.有關會館服務容量之限制，被處分人預估各項設施總合約可同時服

　　　務二、六五０人數，每日如以二輪計算，單日可供五、三００人次

　　　使用，每月可供一五九、０００人次使用，約可負荷一萬會員之規

　　　模，並擬以直營分館或加盟等方式拓展據點。被處分人表示月費主

　　　要係用作支付為服務費、設備維護費及各項活動費，而獎金之主要

　　　來源係生活館之營運收入（即會員前往消費）。

（二）被處分人於八十七年九月三十日向本會報備有關入會費之調整，亦

　　　即加入者需繳交一萬九千元（包括入會費一千元，會員卡費七千四

　　　百元、招待券三千元、旅遊指南二千元及中文傳呼機含七個月語音

　　　信箱月租費五千六百元），並預繳三個月月會費一萬零五百元，合



　　　計二萬九千五百元。

（三）被處分人續於八十八年一月十六日向本會報備變更獎金制度並調整

　　　入會費，即加入者需繳交二萬四千元（包括入會費一千元，會員卡

　　　費九千四百元、兩張招待券六千元、旅遊指南二千元及中文傳呼機

　　　含七個月語音信箱月租費五千六百元），並預繳三個月月會費一萬

　　　二千元（每月月費調整為四千元），合計三萬六千元（同時修正其

　　　獎金制度，調整推廣獎金為六千元，整體績效獎金為每增員一人為

　　　二百元，並將期滿續約金額由原規定之一千元調整為五千元）。

三、本會於八十九年四月十一日派員至被處分人處進行業務檢查，經查其

　　雖能依規定備置受檢事項，惟其表示自八十八年七月起即未再有參加

　　人加入，但持續辦理參加人之退出退貨，致使營運業呈負成長。鑑於

　　被處分人於推展傳銷業務初期，屢次調整其入會費，且於推展半年餘

　　即無人加入且呈現負成長，為釐清其相關始末，爰先函請與被處分人

　　有合作關係之○○公司及○○報社分別到會或檢送相關資料，以釐清

　　被處分人提供會員服務之相關情形：

（一）○○公司於八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由經理○○○君代表到會陳述

　　　相關意見，內容略以：

　　1.○○公司係於民國七十一年間成立，主要係經營休閒會議套房及運

　　　動休閒等業務。該公司與被處分人並非關係企業，相互間亦無任何

　　　投資或合作關係，僅是被處分人向○○公司承租場地，以開發餐廳

　　　業務。被處分人所承租之範圍為「室內網球館地下一樓及游泳池旁

　　　餐廳」，租期是自民國八十六年至九十六年計十年。

　　2.○○公司表示原租約僅載明部分場地之租用，其他如室內籃球場、

　　　網球場、羽球場、高爾夫練習場、游泳池或保齡球館等均非在租約

　　　範圍內，故被處分人所屬之會員並無權要求折扣或暫緩繳費。被處

　　　分人雖曾向○○公司要求，將相關休閒體育設施納入租約中，惟○

　　　○公司評估後認為不適宜，從未對被處分人為允諾。故被處分人對

　　　外聲稱○○公司所有之球場或休閒設施均可供其會員使用，應係屬

　　　虛偽不實。另○○公司所在地旁之汽車旅館，並不能以被處分人之

　　　會員卡或住宿券享受折扣或抵做費用，亦未曾承諾給予任何折扣。

　　3.由於雙方簽訂之租賃契約長達十年，迄今僅是第三年，承租關係仍

　　　舊存在。惟近日被處分人業將原經營餐廳之部分轉為其關係企業之

　　　辦公處所，並以經營網際網路作為主要業務。

　　4.○○公司成立迄今近二十年，成立之初原擬以「○○」之名稱作為

　　　公司名稱，惟負責人認為筆畫不佳，故以「○○」作為登記名稱，

　　　惟一般原始加入的會員或汐止一帶居民均慣稱該公司為「○○」。

　　　○○公司與被處分人簽訂租約時，曾質疑其使用之名稱，惟其表示

　　　業查詢經濟部並依法取得使用該公司之權利，並無違法情事。

（二）○○報社於八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函送相關事證說明其與被處分人

　　　之合作情形：

　　1.被處分人曾向其購買二千本旅遊指南雜誌及貴賓金卡，每本三百元

　　　，扣除每本佣金五十元，○○報社每本實收二百五十元。

　　2.○○報社對外發行之○○休閒金卡與○○貴賓金卡目前在市面上流



　　　通約有十五萬張，其中有費卡約五萬張。該社並檢送相關景點之合

　　　作契約數份供參。

　　3.○○報社並提供八十七年元月十日之「○○報」第○○版全版廣告

　　　，以做為招攬「○○之友」所用，其內容係以一千五百元向○○報

　　　社購買旅遊雜誌，該社並贈與乙張「○○金卡」，得享有二年優惠

　　　。

四、本會於八十九年十月十一日及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分別洽請被處分人

　　之行政經理○○○君及前負責人○○○君（○君為該公司從事傳銷業

　　務之實際負責人）到會，就被處分人從事傳銷活動之相關情形為陳述

　　，內容略以：

（一）被處分人自八十七年七月成立至八十九年十月，均由○君擔任負責

　　　人，其傳銷業務於八十八年一月間發展頗為迅速，此與其設計之名

　　　車專案有相當關係，參加人為了領取汽車，故短期間有多人加入。

　　　惟自八十八年三月起參加人即陸續辦理退貨，甚至自五月份起幾乎

　　　已無人續為推展傳銷業務。

（二）欲成為被處分人之參加人，需繳交二萬四千元之入會費，可取得二

　　　天一夜的食宿券（被處分人所有之套房）、二天一夜的住宿券（可

　　　利用於其他觀光景點）、傳呼機（免七個月月租金）及會員卡（得

　　　因此享受旅遊優惠及使用○○附屬設施優惠之權利），另外於加入

　　　時尚須預繳三個月的月費一萬二千元（每月四千元），故實際成為

　　　參加人需繳交三萬六千元（參加人並無僅繳交入會費而不欲繳月費

　　　之情形）。月費主要係作為發放輔導獎金、汽車分期款及設備維護

　　　費之用。依被處分人之傳銷制度設計，倘能推薦他人繳交三萬六千

　　　元成為參加人，即可因此獲得六千元之推廣獎金。

（三）被處分人與○○公司確實非為關係企業，其亦從未與○○公司簽訂

　　　使用相關設施之契約。蓋係因○○公司業將相關場地租由○○○教

　　　練經營，被處分人爰與○教練取得默契，由其協助尋找會員前來消

　　　費，○教練便給予消費優惠。惟會員並不得逕向○教練要求優惠，

　　　而是須至被處分人處登記，並領取優惠券後始能享受折扣。

（四）被處分人與經營多年之「○○報社」簽約，約定參加人得於特定景

　　　點取得折扣優惠，倘未能享受相關折扣得逕向被處分人反應，其再

　　　向該社求償，復賠償予參加人，惟迄未接獲參加人反映有權益受害

　　　情事。另被處分人提供之「住宿券」亦可於相關簽約飯店使用，僅

　　　係應事先知會被處分人代為訂房。

（五）被處分人推出「名車專案」是考量欲使用或購買汽車，通常需費頗

　　　貲，倘經由傳銷推展得以互助方式，完成開「名車」之夢想。於八

　　　十八年一月間，被處分人之參加人尚有七、八百位時，實際配車之

　　　人數有三十八人，另外還有七、八位參加人選擇不領車而逕領取獎

　　　金。參加人之所以加入不外乎是想要獲取汽車，惟被處分人於計算

　　　獎金之際，係將其歸為其他經濟利益，汽車貸款之支付係被處分人

　　　最大之開支，每月約要支出五、六十萬元之費用；縱至今已回收、

　　　處理部分汽車後，目前每月仍需支付三十餘萬元之貸款。

（六）因景氣不佳、同業競爭激烈及參加人建議修正之制度不具可行性，



　　　被處分人推展之「名車專案」，爰無法持續發展。該專案停止後，

　　　倘未辦理退出退貨之參加人，仍可繼續享有旅遊及休閒優惠，僅是

　　　不繳交月費，喪失推廣「名車專案」、領取獎金或配車之權利。惟

　　　對於持續繳交月費之參加人，依原契約之規定，倘持續繳交二年月

　　　費，仍可享有配車之權利。

（七）參加人每月繳交之月費，被處分人表示係作為支應汽車貸款成本及

　　　整體績效獎金。汽車貸款部分約佔月費之五成（即參加人繳交之四

　　　千元月費，其中二千元為系爭費用），獎金則約為一千元，另外一

　　　千元則做為稅金、訓練費及維護費用（按此與被處分人原先之報備

　　　資料表示月費主要是會員服務費、設備維護費用及各項活動費用，

　　　且曾表示獎金來源主要將自○○之營運收入中提撥等相關情形並不

　　　相符），實際上，被處分人雖曾舉辦演講及潛能訓練，且有諸多參

　　　加人均藉此機會使用食宿券，惟生活館之營收部分，因與月費之收

　　　入合併入帳，故未區分何者屬生活館營收撥出或月費收入撥出之獎

　　　金。另○○非僅對參加人開放，縱係非會員亦得至內消費，惟會員

　　　使用可享有八折優惠。

五、為瞭解○○實際得提供之會員服務機能，本會於九十年一月二日派員

　　赴該館現址查訪，經與○○公司委託管理及被處分人所稱雙方具有「

　　默契」之○教練洽談，○君表示其係與○○公司簽訂租賃契約，將網

　　球場、羽球場及游泳池等運動設施交由○君經營，籃球場則由前國家

　　隊教練○○○承租，保齡球館則交由現場員工經營。○君表示礙於其

　　與○○公司簽訂之契約，其並未與被處分人簽訂任何使用契約，所謂

　　之「默契」或是因雙方因地緣關係所給予之優惠。○君並指稱，倘經

　　由○○公司之會員介紹或一般離峰時段，對於到場租用場地者，通常

　　亦予以相當之折扣；另其表示未曾收受過被處分人開具之「優惠券」

　　，彼此間之交易均是現金往來，與一般朋友介紹前往消費者無異。

六、另據連線至經濟部「公司登記資料查詢系統」查知被處分人已於八十

　　九年十一月變更其公司基本資料，復經對照其原報備之公司執照影本

　　，發現其公司名稱業已變更（原「○○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為「○○

　　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亦已更迭（原「○○○」變更為「○○○」

　　），資本額亦自一億九千八百萬元增資至五億元，其公司執照及營利

　　事業登記證既已變更，惟迄未向本會辦理變更報備。

　　　　理　　由

一、按公平交易法第八條規定：「本法所稱多層次傳銷，謂就推廣或銷售

　　之計畫或組織，參加人給付一定代價，以取得推廣、銷售商品或勞務

　　及介紹他人參加之權利，並因而獲得佣金、獎金或其他經濟利益者而

　　言。前項所稱給付一定代價，謂給付金錢、購買商品、提供勞務或負

　　擔債務。」同法第二十三條規定：「多層次傳銷，其參加人取得佣金

　　、獎金或其他經濟利益，主要係基於介紹他人加入，而非基於其所推

　　廣或銷售商品或勞務之合理市價者，不得為之。」同法第二十三條之

　　四規定：「有關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報備，業務檢查，及對參加人之告

　　知，參加契約內容與參加人權益保障等相關事項，除本法規定外，由

　　中央主管訂定管理辦法管理之。」同法第四十一條前段規定：「公平



　　交易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

　　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千五百萬元以下罰

　　鍰。」同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規定：「違反第二十三條規定者，除依

　　第四十一條規定處分外，其情節重大者，並得命令解散、停止營業或

　　勒令歇業。」同條第三項規定：「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一第二十三條之

　　四所定之管理辦法者，依第四十一條規定處分。」多層次傳銷管理辦

　　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資料所載之報備內容如

　　有變更，......，應於實施前報備。但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公司執

　　照及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及第三款之報備事項如有變更，得於變更

　　後十五日內報備。」按被處分人推出之名車專案，係要求加入者繳交

　　入會費及三個月之月費，以取得會員福利、推薦他人加入、發展組織

　　、領取獎金及配用汽車之權利，該公司之行銷計畫核屬前稱之多層次

　　傳銷，經檢視被處分人歷次報備資料，並參照檢舉人所提之制度變更

　　時點，被處分人均有依規定向本會辦理變更報備，準此，似無檢舉人

　　所稱未依規定辦理變更報備情事，合先敘明。惟對於公司基本資料之

　　變更，則未向本會辦理變更報備（詳理由第六點）。

二、查被處分人要求加入者加入時需繳交一定之費用，包括入會費一千元

　　，會員卡費九千四百元、兩張招待券六千元、旅遊指南二千元及中文

　　傳呼機含七個月語音信箱月租費五千六百元），並預繳三個月月會費

　　一萬二千元（每月月費調整為四千元），合計三萬六千元。對應於其

　　所提供之服務，參加人得持用「○○會員卡」以八折優待享有○○相

　　關設施及商品，並得於該生活館簽約之全國各地休閒渡假、、旅遊、

　　購物、餐飲、美容等商店享有折扣優惠。惟查被處分人之「○○」主

　　要係提供餐飲服務（係公開讓一般人使用，並非僅有參加人才可使用

　　），至於原於報備資料中提及之各種球場、游泳池或活動場地，均非

　　被處分人所有或有權使用，另其要求參加人尚須每月繳交四千元之月

　　費，以維持其參加人之資格，爰有必要探究被處分人是否有「商品虛

　　化」或參加人主要收入來源係基於介紹他人加入之疑慮，茲將其商品

　　或勞務之相關對價說明如次：

（一）關於「○○會員卡」部分：被處分人所有之「○○生活館」提供包

　　　括中式餐廳、蒙古烤肉或啤酒吧等餐飲服務，其服務對象非僅侷限

　　　於其參加人，縱屬非參加人亦得於當場消費用餐，惟參加人得以持

　　　有「○○會員卡」享有八折優惠；被處分人曾對外宣稱參加人得使

　　　用該生活館周遭之球場或游泳池等設備，惟查其並未取得該等設施

　　　之使用權，亦即參加人所有之「○○會員卡」所能取得之服務內容

　　　，僅有享受餐飲八折之優惠，而該會員卡費用為九千四百元。

（二）關於兩張招待券部分：包括一張用於○○之「食宿券」及一張可於

　　　各地旅遊景點使用之「住宿券」，價值六千元。

（三）關於旅遊指南部分：案據本會函請被處分人之合作廠商○○報社表

　　　示意見，其稱被處分人曾向其購買二千本旅遊指南雜誌及貴賓金卡

　　　，每本三百元，扣除每本佣金五十元，○○報社每本實收二百五十

　　　元；查○○報社相同之商品對外販售之價格為一千五百元，被處分

　　　人向參加人收取之價格為二千元。



（四）中文傳呼機含七個月語音信箱月租費總計五千六百元。

三、前開除「○○會員卡」售價之合理性尚待商榷外，餘者似未與市價發

　　生嚴重偏離；按被處分人表示其主要業務係經營生活館並推廣會員卡

　　，參加人每推廣乙張會員卡，即可取得六千元之獎金；其坦承並未與

　　○○公司取得相關球場或游泳池等活動設施之使用權利，惟辯稱有所

　　謂優惠使用之「默契」或「優惠券」乙事，均遭○○公司或其稱之○

　　教練所否認。參照被處分人自始向本會報備之「○○生活館」（當初

　　預估各項設施可同時服務二、六五０人次）與一般提供餐飲或簡單住

　　宿之餐館並無二致（僅是得以八折優惠享受餐飲），準此，要求參加

　　人繳交九千四百元之會員卡費，無疑是藉由參加人所支付之入會費去

　　支應每推廣一張會員卡六千元之推廣獎金。

四、有關被處分人要求參加人按月繳交四千元之月費，其收費目的據原先

　　之報備資料表示，主要是會員服務費、設備維護費用及各項活動費用

　　（如專題演講、健康講座等），惟實際該月費係用於支應「名車專案

　　」之汽車貸款成本及參加人整體績效獎金；至於原擬以○○之營運收

　　入作為提撥獎金之構想，據被處分人表示，因相關營收部分與月費之

　　收入合併入帳，故未區分何者屬生活館營收撥出或月費收入撥出之獎

　　金。查○○地處汐止山區，僅於假日有遊客前往附近山區遊玩，○○

　　可預估之收入實屬有限，另查被處分人之獎金制度，並未針對生活館

　　營收部分如何分撥獎金為計算，反係以下線參加人是否繳交月費以作

　　為計算績效獎金或配用名車之基準，另查被處分人主張每月為支應「

　　名車專案」之汽車貸款部分約佔月費收入之五成（即參加人繳交之四

　　千元月費，其中二千元為系爭費用），發放予各層級參加人之績效獎

　　金則約為一千元，所剩之一千元則做為稅金、訓練費及維護費用，另

　　參照被處分人提供之「獎金發放數額統計表」有關「績效獎金」與「

　　配車獎勵」之總額竟高達所收取月會費之百分之九十四，此更可佐證

　　月費主要之功用係為發放佣金、獎金或其他經濟利益（例如名車專案

　　」）。系爭事實均經被處分人坦承不諱，即收取月費主要是為支應汽

　　車貸款成本與整體績效獎金（每拉一人入會，即增員一人發放二百元

　　獎金）云云，在卷可稽。

五、被處分人之參加人繳交之一定代價對於其所取得之商品或服務，原即

　　有相對應之價格，惟相關商品或服務並無續行支付對價以換取使用權

　　利之必要，故被處分人要求參加人繳交月費顯然並非為使能繼續取得

　　相關商品或服務之必要費用，而係將系爭月費之收取做為獎金發放之

　　依據，職此，參加人欲維持領取獎金之資格，即需按月繳交月費，且

　　該月費即成為參加人領取佣金、獎金或其他經濟利益之主要來源。參

　　加人每月繳交月費並未能繼續取得額外之商品或服務，而是用以支應

　　參加人每月領取之獎金或其他經濟利益，亦即參加人除第一次領取之

　　推廣獎金外，其相關之「名車專案」或嗣後之整體績效獎金，均由每

　　月之月費支應。參照被處分人之獎金制度，參加人需至少增員三人，

　　第三層下線達十一人，且全體下線人數達二十三人以上，方符合配領

　　「名車」之資格（經查被處分人符合配車資格之參加人共有三十八人

　　），嗣後欲繼續保有所配領之汽車，則需維持下線組織成員繼續繳交



　　每月四千元之月費，否則所配領之汽車即需返還。所謂之「名車專案

　　」，應屬被處分人提供予參加人發展組織之經濟利益，如前所述，參

　　加人繳交之月費除為保有日後配用名車之資格外，亦是以此月費作為

　　其上線配領汽車之對價；另被處分人亦表示因其制度之設計，加入該

　　公司者不外乎是想要獲取汽車，故傳銷組織之發展極為迅速，短期間

　　加入之參加人頗多。職此，參加人取得佣金、獎金或其他經濟利益，

　　其主要來源顯係基於透過其所介紹之下線參加人加入後不斷繳交之月

　　費，其性質屬介紹他人加入所獲得之獎金。另被處分人要求參加人於

　　加入時需繳交二萬四千元之費用，同時尚需預繳三個月之月費，前雖

　　認參加人介紹他人加入時得獲取六千元獎金之性質，疑似屬介紹他人

　　加入所獲得者，惟縱將其均視為推售商品所獲得之獎金，則相較於需

　　一併繳納三個月月費（倘已被處分人所稱每月月費約有三千元係作為

　　發放佣金、獎金或其他經濟利益所用）所發出之九千元獎金，參加人

　　之主要收入來源即係基於介紹他人加入，而非基於其所推廣或銷售商

　　品或勞務之合理市價，核屬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

六、被處分人八十九年十一月間變更公司基本資料，惟查系爭資料中，舉

　　凡公司名稱、負責人及資本額等構成公司執照或營利事業登記證等內

　　容之重要部分均與向本會報備者相異，然迄未依規定於變更後十五日

　　內向本會辦理變更報備，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七條第一項

　　之規定。

七、綜上論結，被處分人業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三條及多層次傳銷管

　　理辦法第七條第一項之規定，經查被處分人以傳銷方式經營業務之主

　　要期間係八十七年九月至八十八年六月，其違法期間參加人人數最多

　　為九百五十餘人，銷貨淨額為二千一百七十八萬三千九百零八元；被

　　處分人於停止「名車專案」業務之推展後，仍繼續受理參加人之退出

　　退貨，迄無參加人曾向本會指稱其涉有未依法處理其退出退貨情事。

　　另被處分人既早已停止「名車專案」業務之執行，目前業轉型從事網

　　際網路業務，且其資本額與營業狀況均頗具規模，為避免影響相關關

　　係人（如交易廠商、投資股東及員工）等權益，同時考量被處分人已

　　無續衍生成變質多層次傳銷之虞，應無依同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規定

　　命令解散、停止營業或勒令歇業之必要。經考量違法行為之動機、目

　　的及預期不當利益、對交易秩序危害程度及持續期間、所得利益，以

　　及被處分人之規模、經營狀況、營業額、市場地位、違法次數、配合

　　調查態度等因素，爰依同法第四十一條規定，就被處分人違反公平交

　　易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情事，處新臺幣九十萬元罰鍰；違反前揭管理辦

　　法規定情事，另處新臺幣十萬元罰鍰，總計處新臺幣一百萬元罰鍰，

　　並命其停止及改正違法行為如主文。

　　　　　　　　　　　　　　　　　　　　　　　　主任委員　黃宗樂

中華民國九十年五月二十八日

　　本件被處分人如有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三十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行政院。


